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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认定和处理“民刑交叉” 案件， 对于惩罚刑事犯罪、 维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 维护社

会和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在审理商事案件的过程中， 时常遇到当事人涉嫌职务侵占、 挪用

资金、 合同诈骗、 非法集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刑事犯罪的情况， 涉及民刑案件程序衔接、

证据认定和事实查明、 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认定等诸多问题， 有必要进行厘清。

“民刑交叉”案件

的程序衔接问题

处理民刑交叉案件， 首先

要查明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是

否属于“同一事实”。

一、 对“同一事实” 的认

定

对“同一事实” 的认定，

需要同时满足两项要件， 即商

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主体相同，

且案件基本事实存在竞合或基

本竞合。

1.主体相同

主体相同， 指商事案件的

当事人与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及被害人相同。 如

果商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与刑事

案件的主体不一致， 则不能认

定为“同一事实”。

2.案件基本事实存在竞合

或基本竞合

案件基本事实存在竞合或

基本竞合， 指商事案件据已认

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

的事实， 与刑事犯罪的定罪量

刑事实基本相同。 如果定罪量

刑的事实与商事案件的基本事

实无关， 即使主体相同也不够

构成“同一事实”。

二、 认定是否属于“同一

事实” 后的处理

1.属于“同一事实”

经审查认为属于“同一事

实” 的， 原则上通过刑事诉讼

程序解决， 即“刑事吸收民

事”。 刑事已经立案， 按照

“一事不再理原则”， 民事裁定

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侦查机关、 检察机关不予

立案， 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后又

撤销案件， 检察机关作出不起

诉决定， 或人民法院生效刑事

判决认定被告人无罪， 当事人

又以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2.不属于“同一事实”

经审查认为不属于“同一

事实” 的， 原则上刑事案件与

商事案件应当分别进行审理，

即“刑民并行”。 可以区分以

下情况：

一是基本事实相同或者竞

合， 但主体不同。 二是主体相

同， 但基本事实不同或者不相

竞合。 三是商事案件基本事实

需以刑事案件裁判结果为依

据。

在“刑民并行” 案件中，

如果商事案件的基本事实需以

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 抑

或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更有利

于商事案件查清基本事实的，

人民法院可依据 《民事诉讼

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 待

刑事案件生效后再恢复商事案

件的审理， 即“先刑后民”。

对于“先刑后民” 的处

理， 应当注意： 其一， 商事案

件的基本事实， 又称为主要事

实或要件事实， 一般是指对裁

判有实质性影响， 用以确定当

事人主体资格、 案件性质、 具

体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等主要

内容所依据的事实； 其二， 刑

事案件“审理结果” 不仅包括

刑事判决主文， 也包括刑事判

决中对有关事实、 行为甚至过

错的查明和认定， 对提起附带

民事诉讼的还包括附带民事诉

讼部分的赔偿等； 其三， 刑事

案件中因犯罪嫌疑人逃匿致使

刑事程序久拖不决的， 民事案

件可就能够查清事实的部分，

先行判决并执行。

生效刑事判决预

决事实的既判力问题

一、 刑事证据对民事案件

证据认定的影响

刑事程序中的证据是否有

必要在民事诉讼中进行质证认

证？

笔者认为， 虽然在刑事案

件中，侦查机关、检察机关通过

公权力侦查手段获取且已经刑

事判决认定的证据， 具有较强

的证明力， 但仍须在民事诉讼

中予以示证认定。 理由如下：

首先， 根据 《民事诉讼

法》 规定，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

出示， 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

刑事案件中已经认定的证据作

为民事证据时， 应当经过举

证、 质证、 认证程序； 其次，

刑民两案的主体并不完全相

同， 或者相关事实不同或不存

在竞合， 有必要听取非刑事案

件当事人的意见； 再次， 民刑

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对于刑

事案件中因排除合理怀疑而未

予认定的证据， 但在民事诉讼

中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

准的， 仍可以认定并确认相关

事实成立。

刑事程序中的证据， 虽然

由侦查机关、 检察机关通过公

权力侦查手段获取且已经刑事

判决认定， 具有较强的证明

力， 但仍须在民事诉讼中予以

示证认定。

二、 刑事案件事实对商事

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

1.刑事案件已认定事实属

于免证事实， 但可被相反证据

推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三条，

先行刑事裁决中确认的事实对

后行案件具有既判力， 在对应

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属于免证事

实， 除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

推翻外， 人民法院可在后行案

件中将先行案件生效裁决认定

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

2.刑事案件未认定事实应

在商事案件中重新认定

先行刑事案件中未认定事

实、 公诉机关遗漏起诉事实及

认定被告人无罪等事实， 对后

行民事案件是否存在侵权、 违

约行为等并无当然预决力， 相

关行为的法律性质及责任承担

范围需结合民事案件的证据、

责任要件、 举证责任分配、 证

明标准以及刑事追缴退赔等情

况综合予以判断和认定。

刑事案件对民事法

律行为效力认定的影响

一、 刑事判决对当事人的

定罪性质对民事责任的影响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犯罪的

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合同效力

时， 应根据 《民法典》 第一编

第六章第三节“民事法律行为

的效力” 和第三编第三章“合

同的效力” 加以认定， 重点审

查是否具有《民法典》 第一百

五十三条和第一百五十四条规

定的合同无效情形。

犯罪行为违反了刑事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 但并未违反具

体的民事强制性规定的， 并不

当然属于无效民事行为。 除合

同内容本身即是犯罪行为， 缔

结合同目的是为实施犯罪行为，

合同标的物属于法律、 行政法规

禁止或者限制流通物等情形之

外， 合同效力不仅因合同履行中

一方、 双方或者经办人的违法犯

罪而当然无效。 故刑事判决对当

事人的定罪性质并不当然影响当

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及民事

责任的承担。

二、 “刑民并行” 的程序协

调

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属于不

同法律体系， 刑事犯罪判断标准

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或状态的认

定标准存在本质不同， 从另一角

度看， 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请求

权基础法律规范竞合或者聚合的

结果。

在主体不同但事实相同或者

竞合的情形中， 被告人或者被告

均对受害人 （债权人） 负有给付

义务或者赔偿责任， 债权人既可

以选择通过刑事程序进行救济，

也可以同时选择民事途径进行救

济。 相应的法律后果， 是其中一

个债务人的履行将导致债务全部

或者部分消灭。

前述案例从不真正连带债务

角度理解， 实际上是侵权之债

（公司内部工作人员侵害公司财

产） 与违约之债（合同相对方未

按约定方式支付货款） 的请求权

基础规范广义上的竞合， 在民事

纠纷中可以允许当事人分别起

诉， 由人民法院分别审理， 故在

“民刑并行” 情形下亦不应当存

在障碍。

“民刑并行” 引发的问题主

要是因“给付同一” 或者存在

“给付部分重合”， 债权人可能获

得“双重受偿” “重复受偿”，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在民事判项中

明确， 并在执行程序中协调的方

式予以解决。

结语

商事交易活动复杂多样， 在

商事审判领域一旦涉及“民刑交

叉” 问题， 民事诉讼程序上即应

对“刑事吸收民事” “先刑后

民” 还是“民刑并行” 做出处

理， 对不属于“同一事实” 的，

应坚持“民刑并行”。 在证据审

查认定上， 应肯定刑事判决已认

定证据及事实具有免证效力， 但

是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

除外。 在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认定

上， 应正确适用法律， 既应防止

违法犯罪者因违法犯罪行为获

利， 也应防止民事裁判对守法当

事人造成“二次伤害”， 依法有

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作

者系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 审判监督庭庭长、

四级高级法官， 获评上海法院审

判业务骨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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